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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4_B4_E4_B8_8E_E5_c46_78408.htm 反补贴措施 第十条

GATT1994第六条的适用 各成员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保证对来自任何另一成员方领土的任何产品反补贴税的征

收（“反补贴税”应被理解为按GATT1994第三条规定，为抵

消对任何商品的制造、生产或出售授予的直接或间接补贴而

生瞩目的一种特别税。）都符合GATT1994第六条及本协议的

规定。并只根据本协议及农产品协议的有关规定发起（此处

及下文所使用的“发起”一词为某一成员方按第十一条规定

开始正式调查的程序。）调查和执行对反补贴税的征收。 第

十一条 调查的发起和继续 1.对声称一项补贴的存在、程序和

作用而实行的调查，应通过由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一份书

面请求而发起。但下述第6款情况例外。 2.依第1款提出的申

请应包括充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着：（a）某项补贴以及如果可

能的话还有它的数额；（b）按本协议解释的GATT1994第六

条意义上所受的损害；以及（c）受补贴的进口产品和宣称受

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只有简单的声明，但有关证据不足，

都将被认为不符合本款要求。申请者合乎情理地知道，申请

书还应包括下列资料： （Ⅰ）申请者的身份，其所从事产业

的相同产品国内产量和生产总值，当以代表国内产业名义提

出书面申请时，申请书应表明代表国内产业相同产品全部已

知的生产厂商名录（或该产业的同业商会），并尽可能地阐

明这类生产的全国生产总值和生产总量。 （Ⅱ）对指控受补

贴产品的完整描述，所涉及的国家或原产地国或出口国，涉



及产品的所有出口商及国外生产者的名录，以及进口该产品

的进口商名单。 （Ⅲ）有关所有涉及补贴的实物、数量及种

类的证据。 （Ⅳ）由于进口货物的补贴而使国内产业遭受损

害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对受补贴的进口货物数量的估计，

这些进口货物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和由于进口

而造成对国内产业的冲击，这些影响可通过在第十五条第2款

、第4款所列出的，与国内产业状况有关的因素及有影响作用

的指数来说明。 3.调查当局应对申请方所提出并据以要求发

起调查的证据的正确与否及其理由的充足与否加以审查，再

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发起调查。 4.调查当局只有在经过审

查由国内产业提出的或以其名义提出（当涉及不相关联的产

业以及非常大量的生产者的时候，调查当局可以通过使用在

统计学上有效的取样技术判定支持或反对的程度。）的申请

受到该产业在国内同行中（成员方意识到，在某些成员方领

土上，国内产业的雇员及雇员代表，都可以支持或反对一项

按上述第1款下的调查。）所受到支持或反对的程度，才能根

据上述第1款决定是否发起调查。 如果由国内生产者对合计

产出大于国内同类产业产出的50％以上的一项申诉提出支持

和反对，则这种意见可以认为是由“国内产业提出，或以国

内产业名义提出的”。 然而，在国内生产者支持的一项申诉

的集体产出不足国内同类产业产出的25％时，就不能发起调

查。 5.调查当局除非已作出发起一项调查的决定以后，一般

应避免对外公布要求发起调查的申请。 6.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调查当局可在未收到国内产业发起调查的书面请求而决定

发起调查，只要他们掌握有上述第之款中述及的补贴和损害

的存在，以及其问因果关系的证据，以此作为发起调查的依



据。 7.在对（a）是否发起一项调查和对（b）在随后的调查

期间，在不迟于本协议规定的最早日期里采取临时性措施作

出决定时，应对补贴和损害的证据同时加以考虑。 8.在有关

产品不是从原产国直接进口，而是由中间国向进口成员方出

口的情况下，本协议的规定应完全适用，根据本协议，有关

的交易活动应被视为发生在原产国和进口成员方之间。 9.一

旦调查当局得到证实，不存在据以发起调查的有关存在补贴

或损害的足够证据，即应拒绝根据上述第1款提出的调查申请

，并立即停止调查。在证实补贴的数量微小，或受补贴产品

的实际或潜在进口量，或者损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也应立

即中止调查。在本协议中，少于总价值1％的补贴应被视为微

小数量。 10.调查不应妨碍清关程序。 11.除了特殊情况外，

调查应在发起之日起的一年内结束，并且即使在任何情况下

亦不得超过18个月。 第十二条 证据 1.涉及一项反补贴调查的

有利害关系的成员方和所有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在得到调查

当局征集资料的通知后，应尽量提供他们认为与调查的问题

有关的书面证据。 （a）收到一项反补贴调查问卷的出口商、

外国生产者或有利害关系的成员方都至少应有30天的时间来

作答复（作为一般规则，对出口方的时间限制应从收到调查

问卷的时间起算，该问卷预计从送达出口成员方的适当的外

务代表处后的一个星期到达，或对于一个不同关税领土的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方来说，送达到该出口领土的官方代表处后

的一个星期为到达。），如对30天的期限要求加以延长，只

要提出的理由站得住脚，客观条件又许可，均应给予考虑，

给予延长。 （b）遵从对资料的保密要求，由一个有利害关

系的成员方或利益方，以书面形式提供的证据应及时向参与



调查的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成员方和有利益关系方提供。 （c）

调查一经开始，调查当局即应将按第十一条第1款提交的书面

调查请求书的全文给已知的出口商（根据一般的理解，当所

涉及的出口商数量非常之大，调查申请应只能由出口成员方

当局代为接受，或者由有关的贸易组织代为接受，之后，由

他们将复印件分发给有关出口商。）和出口成员方当局及其

他要求得到的有关利益关系方，并按第十一条第4款的规定对

机密资料的保密要求予以应有的关注。 2.为了求得公正，有

利害关系成员方和有利益关系方也应有权以口头形式提供信

息。当信息被口头提供时，有利害关系成员方和有利益关系

方将被要求将所提供的情况转化为书面材料。调查当局只能

基于有关当局的书面记录作出决定，并且这些记录应能供给

涉及该项调查的利益成员方和利益方，同时对机密资料的保

密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 3.调查当局应在一切可行的情况下

及时向所有利益成员方和利益方提供翻阅有关他们的条件的

一切资料的机会，只要这些资料不属于下述第4款所定为保密

的资料，或仅供反补贴调查当局使用的，并且是从该上述材

料基础上准备提供出来的材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